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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正日益成为欧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ꎮ 在广泛

探讨中ꎬ学者们初步构建起了相关的研究框架ꎬ但由于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路径

上的差异ꎬ他们取得的共识仍较为有限ꎮ 本文以该研究领域所涉及的若干核心议题为主

线对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了梳理ꎬ并在此基础上就议程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

看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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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正日益成为欧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ꎮ 在广泛探讨中ꎬ

学者们初步构建起了相关的研究框架ꎬ但由于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路径上的差

异ꎬ他们取得的共识仍较为有限ꎮ 本文以该研究领域所涉及的若干核心议题为主线对

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了梳理ꎬ并在此基础上就议程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看

法ꎮ

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一系列挫折ꎬ有关欧盟“民主赤

字”的批评声浪日渐升高ꎮ 为了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ꎬ提高自身的民主合法性ꎬ欧盟

采取了修改联盟条约、改革决策模式、扩大议会权力以及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等多种措

施ꎮ ２００１ 年ꎬ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治理白皮书»ꎬ在总结欧盟机构与公民社会已开展

的各种对话、合作实践基础上ꎬ明确将公民社会视为促进欧盟民主治理的重要力量ꎬ进

一步提升了公民社会在欧盟民主建设中的能见度ꎮ

由于公民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与国家相伴相生的概念ꎬ其在领土边界之外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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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欧盟这样一个十分独特( 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的政治结构中将具有何种价值功能ꎬ自然

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由欧盟资助的“公民社会与合法的欧洲治

理”研讨会在巴黎召开ꎮ 与会学者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ꎬ

具有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不同学科背景ꎮ 他们围绕公民社会与欧盟治理的合法性

以及民主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ꎬ相关论文由特兰托大学高级研究员斯密斯曼斯

(Ｓ Ｓｍｉｓｍａｎｓ)汇编成«公民社会与合法的欧洲治理»一书正式出版ꎬ成为有关公民社

会与欧盟民主建设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法、荷两国全民公投否决了

«欧盟宪法条约»后ꎬ对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的思考再次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ꎮ

２００９ 年ꎬ«政策与社会»杂志(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第一期专门刊发了关于欧洲公民社会

及其民主潜能的系列文章ꎬ认为公民社会与欧洲民主重建问题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

领域”ꎮ① 在国内ꎬ该问题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ꎮ 他们在对欧盟民主赤字现象进行

广泛探讨的过程中ꎬ逐步论及公民社会在欧盟参与民主以及协商民主模式中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ꎮ

本文尝试对有关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的研究文献进行简要梳理ꎮ 文章首先

介绍了学者们对公民社会进入欧盟话语体系原因的理解ꎬ接着围绕什么是欧洲公民社

会、公民社会的引入能否提升欧盟政治的民主水平、在促进欧盟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

会具体发挥着何种作用以及是如何发挥的、公民社会对欧盟的民主建设具有怎样的影

响ꎬ特别是与代议民主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扼要地陈述了学者们的主要看法ꎮ

文章最后简议了该研究领域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若干议题ꎮ

一　 为什么欧盟治理中出现了公民社会话语?

虽然在西方ꎬ公民社会的历史非常悠久ꎬ但它与欧洲一体化的联系却较为短暂ꎬ在

１９９０ 年代之前的一体化机构中很少能听到关于公民社会的话语ꎮ 然而ꎬ随着共同体

不断介入更多的政策领域ꎬ一体化已成为一种政体建设的实践ꎬ②公民社会也日益成

为推动欧盟实现民主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斯凯尔奇(Ｃ.Ｓｈｅｌｃｈｅｒ)等人指出ꎬ在«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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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议前必须进行广泛的咨询后ꎬ公民社会的参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不断被制度

化ꎮ① ２００３ 年«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第一部分第 ４７ 条提出:“欧盟机构要在各个领域ꎬ

通过合适的方式给予公民及其代表性团体以表达和相互交流观点的机会ꎬ与代表

性团体和公民社会保持一种开放、透明和定期的对话”ꎮ 虽然宪法条约无果而终ꎬ但

该条款仍被吸收成为«里斯本条约»第 ８ 条的相关内容ꎮ 在基本条约做出变更的同

时ꎬ欧盟委员会也积极通过发布主题白皮书、确立咨询的一般原则与最低标准、提出在

线咨询程序、制定促进民主、对话和争论的“Ｄ 计划”等方式从各个方面推动公民社会

参与欧盟政治ꎮ 在这些制度的促进下ꎬ参与欧盟治理活动的公民社会团体数量不断增

长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在欧盟正式登记的公民社会组织已达到 ５９５２ 个ꎮ②

在解释公民社会为何能在欧盟治理中迅速得到重视的原因时ꎬ学者们大多把目光

聚焦到了欧盟民主赤字问题上ꎮ 起初ꎬ欧盟的民主赤字等同于议会赤字ꎬ但在 １９９０ 年

代中期以后ꎬ相关的话语逐渐较少关注机构问题而更多关注公民社会的作用ꎮ③ 因为

尽管欧洲议会采取了直接选举ꎬ但它的作用仍然有限ꎬ普通民众对其仍然信心不足ꎮ

由此ꎬ正是在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因公民的疏远与冷漠而受到限制的背景下ꎬ政治机构

提出了要接近公民的目标ꎮ④ 欧盟与社会的关系渐渐成为快速升温的欧盟民主赤字

争论的核心ꎬ增强欧洲公民社会并将其融入欧盟事务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ꎮ⑤

当然ꎬ从缓解民主赤字的角度出发只是在表面上回答了公民社会被引入欧盟治理

的原因ꎬ更深层次的因素还在于欧盟这一特殊政体需要构建一种符合自身特点的民主

模式ꎮ 科勒－科赫(Ｋｏｈｌｅｒ－Ｋｏｃｈ)指出ꎬ随着后马斯特里赫特时代的到来ꎬ欧洲一体化

日益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ꎬ具有了更多政治上的特征ꎮ “欧洲公民”

的出现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盟、强化欧洲身份并使公民能够与欧盟机构直

接联系ꎮ 由此ꎬ代表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在欧盟大量涌现ꎮ⑥ 斯凯尔奇认为ꎬ

２３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ｉｒｉｓ Ｓｈｅｌ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Ｔｏｒｆｉｎｇꎬ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ｉｖｉｃ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７１－９１.

«２０１３ 透明登记运作年度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 ｉｎｆｏ /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 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３ꎮ

Ｐａｕｌ Ｍａｇｎｅｔｔｅꎬ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Ｗｈ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ꎬ ｉｎ Ｓ. Ｓｍｉｓｍａｎｓ ｅｄｓ.ꎬ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ꎬ Ｍ.Ａ.: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２３－３８.

Ｃｈｉｒｉｓ Ｓｈｅｌ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Ｔｏｒｆｉｎｇ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ｉｖｉｃ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ｐｐ.７１－９１.

Ｂｅａｔｅ Ｋｏｈｌｅｒ－Ｋｏｃｈꎬ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Ｕ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Ａｓｔｒｏｔｕｒ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７ꎬ Ｎｏ.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００－１１６.

Ｂｅａｔｅ Ｋｏｈｌｅｒ－Ｋｏｃｈꎬ “Ｐｏｓｔ－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７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８０９－８２４.



欧盟给欧洲规划了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动力地区的目标ꎮ 但在欧洲ꎬ这一目

标的实现必须与增强民主参与和公民的主人翁地位等核心价值相同步ꎮ 要同时实现

这些目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ꎬ给各个层面的公共机构都带来了压力ꎮ 所以ꎬ他们

必须提供一种高效的、民主的欧洲社会治理新模式ꎮ① 利伯特(Ｕ. Ｌｉｅｂｅｒｔ)等人则通过

一系列问题的提出ꎬ清晰地表达了学者们对创新欧盟民主模式的期待:政治权威的民

主形式可以超越国家而重构吗? 如果可以ꎬ在什么层次上? 何种重构欧洲民主的方案

在规范上以及在现实中都是可行的? 哪些措施能够在不同的政策领域用以纠正机构

和制度方面的缺陷? 回答这些问题必然要与欧洲以及成员国层面的机构改革、与公民

社会民主潜能的发挥紧密联系起来ꎮ② 因此ꎬ有关公民社会的话语也是在塑造“超越

国家治理”的(民主)合法性的要求下进入欧盟机构和学术界的讨论ꎮ③

此外ꎬ还有一些学者从公民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在一体化历史中的作用出发ꎬ结

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ꎮ 他们认为公民社会中的一些利益团体在欧

洲共同体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哈斯(Ｈａｓｓ)曾明确指出ꎬ利益团体从一

开始就为形成某种形式的稳定以及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民众之间的合法交流提供了

帮助ꎮ④ １９５８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ꎬ利益团体的咨询功能正式由欧盟经济与社会

委员会(ＥＳＣ)承担ꎮ 不过ꎬ由于一体化长期聚焦于统一大市场建设ꎬ参与咨询的团体

主要是诸如工会、雇主协会、企业联合会等带有明显经济利益需求、被称为“社会伙

伴”的组织ꎮ 随着全球化发展引发全球治理变革ꎬ公民社会作为平衡日益膨胀的市场

力量和日渐衰退的国家权力的“第三部门”再度获得了生机与活力ꎮ 各种新社会运

动、跨国倡议网络不断在全球问题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欧洲ꎬ公民社会的复兴

不仅促进了冷战的结束以及国家的转型ꎬ也对欧盟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由此ꎬ沃莱

(Ａ.Ｗａｒｌｅｉｇｈ)认为ꎬ欧洲公民社会可以作为由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共同推动的

欧盟政体的一部分ꎬ与欧盟公民一起构成对内部市场的必要补充ꎬ同时也成为在欧盟

层面上解决社会政策停滞不前的手段ꎮ 因此ꎬ未来欧洲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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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ꎮ① 同时ꎬ在参与多层治理的过程中ꎬ公民社会组织也日益将欧

盟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视为一种比成员国政府更易接触和谈判的“机会结构”与议程

设定的机制ꎮ② 由此ꎬ公民社会进入欧盟决策过程便成为一种带有互惠性的现实选

择ꎬ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ꎮ

在研究过程中ꎬ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欧盟机构ꎬ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在支持和形塑公

民社会参与欧盟政治方面所发挥的显著作用ꎮ 这一特征与传统的国家和公民社会之

间的关系相比ꎬ存在很大差别ꎮ 一般来说ꎬ政治国家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既与公民社

会相区别又与其紧密关联的领域ꎮ 它们有着共同的地域和历史文化边界ꎬ以同一个

“人民”(ｄｅｍｏ)为基础ꎮ 而欧盟则是根据国家间的条约所缔造的区域一体化组织ꎬ尽

管也行使某些主权职能ꎬ但与其政治架构相对应的社会共同体基础———欧洲公民社会

却仍未发育完全ꎮ 因此ꎬ在这两者的互动中ꎬ欧盟机构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ꎮ 同时ꎬ欧

盟委员会和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等机构出于防止自身被边缘化以及获得更多的政策支

持与合法性的目的ꎬ也积极塑造了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公民社会和公民对话的话

语ꎬ③欧盟机构以这样的方式增强了自身对公民社会的影响力ꎮ

概而言之ꎬ公民社会进入欧盟治理既是欧盟提高自身民主合法性的内在需要ꎬ也

体现了当代政治潮流的变革趋势ꎮ 不过ꎬ在人们对公民社会推进欧盟民主治理抱有诸

多期待的同时ꎬ也有不少学者对欧盟机构工具性地利用公民社会表示担忧ꎬ这使得对

欧盟框架下公民社会民主化作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争议ꎮ

二　 什么是欧洲公民社会?

参与欧盟治理ꎬ意味着公民社会摆脱了民族国家政治疆界的限制ꎬ开始在超国家

层面进行建构ꎮ 面对公民社会的新形态ꎬ有学者用“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公共舆论

或话语”等名称加以表达ꎬ避免直接将公民社会术语用于欧盟背景中ꎻ也有学者继续

沿用了公民社会的概念ꎬ但又言明是在后国家意义上使用的ꎮ④ 可以看出ꎬ学者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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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识到欧洲层面的公民社会不同于传统的公民社会ꎬ它存在于新的框架背景之中ꎮ

由此ꎬ深入探究欧洲公民社会的构成及其规范意义便成为研究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

设的一个重要内容ꎮ

１９９９ 年ꎬ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发布«公民社会组织在欧洲建设中的作用与贡

献»ꎬ提出公民社会组织也可以在共同体层面建立起来ꎬ其范围涵盖从临时成立的游

说团体到高度组织化的各种协会ꎮ 虽然这些组织都要求在其特定的利益领域中享有

代表权和共同决策的权利ꎬ但只有具备了规范的组织机制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符合代

表性要求的团体才能够对欧洲一体化发挥积极的作用ꎮ① 文中还列举了公民社会组

织的五种类型ꎬ即社会伙伴、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社会伙伴的社会和经济领域组织、以

公益事业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草根组织和宗教团体等ꎮ 该文件

深刻地影响了欧盟对欧洲公民社会的认知ꎬ之后的治理白皮书和宪法条约中关于公民

社会的内容也都遵循了这些认识ꎮ 白皮书还进一步认为ꎬ参与欧盟治理的公民社会组

织必须符合责任性、公开性等善治原则ꎬ并提出要通过建立欧洲公民社会组织数据库

来促进这些组织的内部管理ꎮ②

对于欧盟的官方看法ꎬ学者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ꎮ 阿姆斯特朗(Ｋ.Ａ.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从公民社会的四个传统主题ꎬ即行为体构成、形式与合理性、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与

法律的关系等方面出发ꎬ批判了欧盟委员会的观点ꎮ 他认为ꎬ在白皮书中出现的欧洲

公民社会是一个被跨国化(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ｅｄ)和被政府化(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ｄ)的概念ꎬ其

虽然有利于参与治理ꎬ但与促进民主的初衷并不一致ꎮ③ 斯密斯曼斯通过详细分析欧

盟机构ꎬ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和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关于公民社会的话语变迁过程ꎬ揭示

了表象背后的深刻动因ꎮ 他认为ꎬ无论是从“公民对话”到“公民社会”ꎬ还是从“公民

的欧洲”到“组织化公民社会”(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话语转换ꎬ反映的都是相关机

构对自身利益的追求ꎮ 就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而言ꎬ欧洲公民社会成为其巩固自身地位

防止被边缘化的工具ꎻ就欧盟委员会而言ꎬ公民社会的概念先是被用于支持社会领域

中的政策创议ꎬ再是作为对其自身合法性危机的回应ꎮ 由此ꎬ欧洲公民社会与“功能

性参与”和“功能性代表”而不是“政治化”或“去中心化”联系在了一起ꎮ④

其实ꎬ学者们与欧盟机构的根本分歧在于不同的公民社会观ꎬ科勒－科赫等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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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线问卷调查揭示了这一事实ꎮ 他们认为存在着两种彼此独立的公民社会观念:一

种是由代表特定共同体利益的公民社会团体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即利益集团)ꎬ另一

种则是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公民社会ꎮ 前者易于被整合进治理模式中ꎬ在一定程度上

与代议制民主原则相符合ꎬ得到了欧盟机构的支持ꎻ后者则注重公民社会团体在社会

活动中的表现而非其代表性ꎬ为大多数研究人员所认同ꎮ 由此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ꎬ对

欧洲公民社会的界定ꎬ特别是关于欧盟层面的协会、团体作用的看法就变得具有争议

性ꎬ给这些志愿性、非营利、非政府的团体贴上“公民社会组织”的标签便会激起明显

的反对ꎮ①

在学者们看来ꎬ经验意义上的欧洲公民社会应是多样性的统一ꎮ 阿姆斯特朗认

为ꎬ可以从多形式、多维度和多层面来描述欧洲公民社会:多形式ꎬ是指从公民的个体

参与ꎬ到行为体的松散网络ꎬ再到正式、持续的组织化结构ꎻ多维度ꎬ是指公民社会行为

体发挥着从促进政治协商、到实现咨询和参与的结构化ꎬ再到直接承担治理任务等作

用ꎻ多层面ꎬ是指既包含了国内公民社会行为体的结构与传统ꎬ也包括许多次国家行为

体和跨国行为体ꎮ② 马古恩(Ｍ. Ｍａｇｏｎｅ)也认为ꎬ欧洲公民社会应包括欧盟治理的所

有层级ꎬ即既包括成员国国内的利益群体ꎬ也包括活动于欧盟超国家层面的利益群

体ꎮ③ 而在规范意义上ꎬ学者们强调欧洲公民社会既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作为

利益调和与汇聚领域的公民社会ꎬ也不同于东欧、中欧国家里反对集权专制、促进民主

化的公民社会ꎬ而是一个意味着更好治理、更高合法性和公民参与的概念ꎮ 具体来看ꎬ

支持以团体参与和伙伴关系为核心的“治理模式”的学者认为ꎬ欧洲公民社会提高了

欧盟治理中的输入合法性或输出合法性ꎬ是实现参与民主的必备要素ꎻ而坚持以集体

代表和社会构成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为核心的“社会体系模式”的学者则认为ꎬ欧洲公民

社会是制衡并控制政治权力和市场力量的重要因素ꎬ对促进多元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

意义ꎮ④ 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之外ꎬ也有人认为对欧洲公民社会的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ꎬ而应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ꎮ 比如ꎬ埃德(Ｋ.Ｅｄｅｒ)视公民社会为一个剧本ꎬ认为

舞台和观众的变化决定其内涵的确定ꎮ 在民族国家、治理机构、跨国社会以及普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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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场景中ꎬ公民社会的构成及其规范意义都不相同ꎮ 根据欧盟目前的政治运作ꎬ欧

洲公民社会可理解为一个按照治理剧本进行表演的公民社会版本ꎮ① 科勒－科赫则从

欧盟的不同定位出发ꎬ认为如果把欧盟分别看做一个有公民社会参与的规制性政治体

系、或是一个参与型治理体系、或者是一个随着社会共同体基础的形成而显现的政体

的话ꎬ那么欧洲公民社会的形象、能够带来的额外价值、在欧盟体系中的实际作用以及

在欧盟治理中的观念作用等等都将对应着不同的内容ꎬ从而应给予不同的界定ꎮ②

由此可见ꎬ学者们在欧洲公民社会的界定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意见ꎮ 不过ꎬ值得

关注的是在研究的方法上ꎬ他们不外是遵循了“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ꎬ或是坚持了

“自下而上”的社会体系路径ꎬ或是做出一定程度的综合来进行探讨的ꎮ 基于这种方

法论上的提示ꎬ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不同学者对欧洲公民社会民主化功能所作出的不

同判断ꎮ

三　 改善民主状况还是加剧民主赤字?

尽管欧盟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对引入公民社会来改善欧盟民主治理水平抱有很高

的期望ꎬ但学者们对此的看法却各不相同ꎮ 格林伍德(Ｊ.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将他们的立场划

分为深度保守或敌视性的、中立的和乐观的三种类型ꎮ③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深信政府对公共利益负有广泛的责任ꎬ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所具

有的派别特征与公共利益相对立ꎬ公民社会的参与将有损于代议民主原则ꎮ 他们指

出ꎬ欧盟通过精英之间的博弈来形成政治成果的决策方式与实现更广泛的输入合法性

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ꎬ专业组织的参与虽然有助于提高以效率为中心的输出合法性

(ｏｕｔ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但是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精英性质很可能会限制输入合法性( ｉｎ￣

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且输出合法性的提高也无助于欧盟大众合法性(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的改善ꎮ④ 因为这种非正式的参与治理更像是在政府机构、志愿协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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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之间达成的“私人协议”ꎬ其对于非协会成员的公民而言是不具有民主合法性

的ꎮ① 此外ꎬ斯科格斯泰德(Ｇ.Ｓｋｏｇｓｔａｄ)还认为ꎬ推动公民社会的参与也会带来决策系

统发生拥塞、出现利益联盟等种种负面结果ꎬ从而影响到输出合法性ꎮ② 克里斯蒂安

森(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等人则明确从政策的适用范围出发ꎬ指出公民社会参与的非正式治

理活动或许对找到提高帕累托值的方案是重要的ꎬ但对形成竞争性的分配政策来说可

能并没有作用ꎮ③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将注意力从对输出合法性的关注上移开ꎬ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对

欧盟机构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过程中所提供的相应支持ꎮ 他们认为ꎬ公民社

会行为体能够发挥类似在多元民主中的作用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欧盟传统代议

民主模式的缺陷ꎬ对欧盟民主合法性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ꎮ 柯廷(Ｍ.Ｃｕｒｔｉｎ)认为ꎬ公

民社会的参与体现着协商民主(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特征ꎬ而这种民主模式对公

民政治参与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严格的制度政治(如选举)ꎬ还包括了社会对话等形式ꎮ

所以ꎬ公民的参与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显著的民主特质ꎮ 欧洲公民社会在推动治理透明

度的提升ꎬ帮助公民获得相关信息ꎬ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④ 施密

特(Ｖ.Ａ.Ｓｃｈｍｉｄｔ)对欧盟治理的民主合法性标准进行了细化ꎬ认为在输入合法性和输

出合法性之外还存在“过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合法性ꎮ 虽然好的“过程”不一定能弥补输

入或输出民主方面的不足ꎬ但差的“过程”却一定会侵蚀公众对欧盟治理民主合法性

的认知ꎮ 因此ꎬ欧盟需要借助公民社会来动员和促进更多公民的参与ꎬ拉近决策过程

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ꎬ从而提高决策的责任性、透明度以及包容性和开放性ꎬ解决超

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论”(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问题ꎮ⑤

当然ꎬ也有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持谨慎态度ꎮ 斯密斯曼斯对

由欧盟机构创造出的公民社会话语能够带来更多的民主合法性表示怀疑ꎮ 他指出ꎬ有

关公民社会支持欧洲一体化、能够表达少数团体利益、能够动员草根群体参与的假设

都是有问题的ꎬ因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多变量ꎬ不同的国家－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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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社会组织特征将导致公民社会对欧盟民主治理产生不同的影响ꎮ① 科勒－科赫

则通过经验分析发现ꎬ尽管欧盟机构做了许多努力使决策变得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

参与性ꎬ但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平等代表却并没有实现ꎬ许多促进了广泛参与的机制也

没有给参与者以实质性的影响ꎮ 同时ꎬ欧盟机构没有对其政策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的

法律义务ꎬ也不会因不向公民社会作出解释而面临严重后果ꎮ 所以ꎬ虽然公民社会组

织的参与具有一定的民主附加值ꎬ但在制度结构的限制下ꎬ它无法使欧盟中的政治代

表变得更加民主ꎮ② 还有学者以欧洲公民创议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出现

为例ꎬ指出公民社会组织中存在着以游说决策者为目标的专业团体和以广泛动员参与

为导向的社会团体两种类型ꎮ 在欧盟决策大多是专家主导的技术性问题的背景下ꎬ后

一种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实现公众参与、促进决策民主方面显然面临着结构性的制

约ꎮ 这就给希望通过公民社会组织来实现欧洲公民创议权ꎬ从而促进欧盟治理民主的

想法留下了令人担心的地方ꎮ③

除了从治理路径展开讨论外ꎬ也有学者从社会体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ꎮ 利

伯特指出ꎬ功能主义者将公民社会视为欧盟能够加以利用的一种民主合法性资源ꎬ但
宪政改革的失败表明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ꎮ 因此ꎬ解释公民社会在欧盟民主政体建设

中的作用需要把这种自上而下的观点颠倒过来ꎮ 他认为ꎬ公民社会与形成中的欧盟民

主政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公民社会与自由民主政体的关系ꎬ而是包含了选择退

出模式、表达主张模式和忠诚的公民社会三种类型ꎮ 公民社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提供

着必要的信息交流结构ꎬ从而使不满的公民能够选择退出ꎬ使政治领导人获得必需的

社会反馈ꎮ④ 在他看来ꎬ公民社会对欧盟的民主建设独立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影响作

用ꎮ 鲁查(Ｃ. Ｒｕｚｚａ)则着重分析了欧盟公民社会中的一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

主义以及性别歧视团体的另类政治活动ꎬ⑤他的研究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公民社会中的

“不文明”部分ꎬ要看到公民社会并非总是对民主起推动作用ꎮ

很明显ꎬ在关于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的定性研究中ꎬ学者们存在较多分歧ꎬ即

使研究路径相同ꎬ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截然相反ꎮ 不过ꎬ从总体上看ꎬ持积极立场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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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占据了主流地位ꎮ

四　 民主治理的参与伙伴还是欧盟政体中的公共领域?

就公民社会对欧盟民主建设的具体作用而言ꎬ欧盟官方将其定位在参与民主的模

式中ꎬ认为其主要发挥着政策建议和观点交流的作用ꎮ «里斯本条约»第 ８ 条 Ｂ 款要

求“联盟的各机构应为公民和各界代表协会提供对联盟在各个领域所采取的行动发

表看法和公开交流意见的机会”ꎮ① 欧盟的这一规定反映出来自代议民主和治理效率

两个方面的压力ꎮ 一方面ꎬ阿布拉梅特(Ｈ.Ａｂｒｏｍｅｉｔ)认为ꎬ在欧盟这样一个多中心的

非国家的政体中ꎬ代议民主缺少形成代表关系的共同基础ꎬ由此使代表行为从原则上

讲是有问题的ꎮ② 这就需要通过参与来改善治理的民主水平ꎬ而公民社会显然是最重

要的参与主体ꎮ③ 另一方面ꎬ对治理效率的关注又使得欧盟机构更青睐公民社会中能

够代表特定利益范围、拥有专业知识或社会资源的组织团体的参与ꎬ以求获得扩大民

主与保证政策输出效率之间的平衡ꎮ 由此ꎬ公民社会成为欧盟的治理伙伴ꎬ其民主参

与功能由效率规范和多元利益表达所共同塑造ꎮ 进而言之ꎬ“组织化的公民社会”日

益受到重视ꎬ成为实现欧盟参与民主的重要行为体ꎬ其从有效解决问题的角度提高了

治理的输出合法性ꎬ同时又从多元利益代表和中介的角度提高了治理的输入合法

性ꎮ④ 索鲁格(Ｓ.Ｓａｕｒｕｇｇｅｒ)认为ꎬ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发挥了一种次级形式的参与民

主———协同民主(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作用ꎬ即在政党政治没有提供足够的参与渠

道的条件下ꎬ为公民们的政治参与提供机会ꎮ 早在上世纪末ꎬ协同民主的作用就已引

起许多学者的关注ꎮ 索鲁格还引用了曼斯布里奇(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对协会民主的评价ꎬ指

出这种民主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化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自由结

社权利的产物ꎻ二是利益团体的参与可以为立法者提供否则就无法获得的重要信

息ꎮ⑤

当然ꎬ也有人并不满足于将公民社会的民主参与功能仅仅局限于提供政策咨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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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观点上ꎮ 柯廷认为ꎬ公民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帮助公民获得更多的信息ꎬ从

而推进欧盟决策的透明度ꎮ 他相信一旦相关的决策信息能够被更为真实地获得ꎬ公民

们正式的政治参与将能发挥重要作用ꎮ① 科恩(Ｊ.Ｃｏｈｅｎ)等人则创造出“直接协商的

多头政治”(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ｙａｒｃｈｙ)概念ꎬ认为公民社会也能够直接参与决策ꎮ

在欧盟ꎬ开放协调法(ＯＭＣ)就是通过在公私行为体之间形成软法的方式来减少决策

成本ꎬ从而既提高了政治体解决问题的能力ꎬ也增强了参与者的协商能力ꎬ促进了民

主ꎮ②

不过ꎬ也有学者对公民社会在欧盟治理中发挥的参与民主作用提出了质疑ꎮ 郑春

荣认为ꎬ欧盟所关注的只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ꎬ虽然参与范围扩大了但却并不意味

着民主程度得到了提高ꎮ 因为欧盟机构未能消除普遍利益代表和特殊利益代表之间

的不对称性ꎬ所以公民社会并未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ꎮ③ 施密特也认为ꎬ欧盟通过

更多的利益获取以及向公民社会更大程度的开放以实现“民用”的改革将意味着包含

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共和农业利益的利益集团ꎬ而这对削弱欧盟民主的分散性是没有

帮助的ꎮ④ 海因特(Ｈｅｉｎｅｌｔ)等人则指出ꎬ欧洲层面的公民社会伞状组织难以找到满足

其成员利益的最小公分母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ꎬ所以它们在与欧盟的协商中往往

难以明确地表达自身立场ꎮ⑤ 托姆塞克(Ｔｏｍšｉｃ̌)等学者也对欧洲公民社会组织在具

体政策问题上动员民众并通过自身行动影响欧盟决策从而增进欧盟公民的利益和政

治参与的能力表示怀疑ꎮ 他们发现欧盟层面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存在沟通

障碍和目标分歧ꎬ由此使得这些组织的代表性明显不足ꎮ⑥

不同于注重公民社会“功能性参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的治理模式ꎬ遵循社

会体系路径的学者把欧洲公民社会看成是一系列在一个日益分化的和异质化的政体

中推进社会整合的机制ꎬ是由旨在形成和控制政治权威的规范所塑造的ꎮ 由此ꎬ他们

认为ꎬ公民社会在欧盟民主建设中发挥着制衡和控制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的作用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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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朗指出ꎬ在规范意义上ꎬ欧洲跨国公民社会更像是克雷格(Ｃｒａｉｇ)所描述的共

同体内部的平衡力量ꎬ或是乔尔格斯(Ｊöｒｇｅｓ)所言的委员会机制(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ꎬ是在跨

国治理中融入的包含了各种呼声、利益和专业知识的新的构成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ꎮ① 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ꎬ公民社会中的协会组织既与欧盟机构交流信息相互合作ꎬ同时也彼

此监督ꎬ成为制衡体系的一部分ꎻ②而另一些新社会运动则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

力ꎬ使欧盟变得更乐于倾听批评的声音ꎮ③

当然ꎬ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ꎬ公民社会更重要的是为协商性立宪民主(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提供了一种程序模式ꎬ即公民社会由自发形成的协会、团体和

运动所组成ꎬ能够将社会问题在个人生活领域中引发的反响加以提炼并传递到公共领

域中ꎬ从而影响着正式的政治决策结构ꎬ并使其与“生活世界”的交流结构有机联系起

来ꎮ④ 显然ꎬ这种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将关注点从政治机构转向社

会单元来重塑欧盟民主的要求ꎮ⑤ 阿姆斯特朗也指出ꎬ欧洲公民社会的吸引力就在于

它回避了对共同价值和共同历史的要求ꎬ将社会的多元性作为出发点ꎬ通过那些自我

组织的协会团体创造出对话与交流的欧洲公共领域ꎬ从而提供了把社会与跨国治理联

系起来的途径ꎮ⑥ 在欧盟ꎬ虽然缺少国家意义上的人民ꎬ但欧洲公共领域可以产生于

自我建构ꎬ由利益联合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动等组成的欧洲公民社会可以替代传

统意义上的人民ꎬ成为欧洲公共领域的载体ꎮ⑦ 在它们的促进下ꎬ欧洲公民能够在欧

盟政策制定之前就通过超越国界的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交流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ꎬ共同

影响政治意志的形成ꎬ从而以平等交流和积极参政体现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主规范特

征和民主内涵ꎮ⑧

可以看出ꎬ在对欧洲公民社会民主潜能的认识上ꎬ欧盟机构着重从提高治理效率

出发ꎬ强调了公民社会参与的“机构面向”ꎬ即通过提供咨询和建议以提高欧盟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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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ꎻ而学者们则不满足于将公民社会视为欧盟的合作伙伴ꎬ认为公民社会的民主

参与还存在着“社会面向”ꎬ即通过政治社会化以教育、动员和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ꎬ

从而在根本上推升欧盟的民主治理水平ꎮ 从社会体系角度出发的学者则强调了公民

社会在形成欧洲公共领域ꎬ监督、制衡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方面的作用ꎮ 而从现实趋

势上看ꎬ欧盟的制宪过程推动了欧洲公民社会由治理伙伴向作为正在形成的欧盟政体

组成部分的认识转变ꎮ①

五　 代议民主的补充还是欧盟民主的另一个选项?

随着公民社会被引入欧盟治理ꎬ其推动的参与民主将对欧盟长期存在的代议民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便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ꎮ «里斯本条约»第 ８ 条 Ａ 款以十分明

确的措辞规定:“代议民主原则是联盟运转的基石”ꎬ②之后的 Ｂ 款虽然就保证联盟公

民参加欧盟民主生活作出了一些规定ꎬ但相比先前的«宪法条约»而言ꎬ却避免了直接

使用参与民主的概念ꎮ 这清楚地反映出欧盟官方将代议民主置于优先地位ꎬ而将参与

民主仅作为一种次要的补充性模式加以对待的基本立场ꎮ

学者们大多也认为ꎬ公民社会的参与是对欧盟代议民主的一种补充ꎮ 斯密斯曼斯

指出ꎬ公民社会在欧盟背景中的魅力就在于它克服了“无人民即无民主”(ｎｏ ｄｅｍｏｓ—

ｎ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命题ꎬ多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类同于人民的方式参与治理ꎬ欧盟经济

与社会委员会作为由它们的代表所组成的重要机构发挥出决策咨询功能ꎬ在欧盟议会

民主模式之外增进了民主ꎮ③ 皮特汉姆(Ｐ.Ｈａｍ)认为ꎬ欧盟层面民主的精确含义应

包括“以知识和利益为基础的代表制和普遍的代表制度”ꎬ④而前一种代表制度显然是

指以公民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决策参与活动ꎮ 特伦茨从区分代表行为内含的两种不同

机制出发ꎬ全面阐述了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功能ꎬ认为传统上将参与视作公民社会的

活动领域、将代表视作政府和议会的活动领域的二分法是有缺陷的ꎬ组织化的公民社

会应是欧盟多层代表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ꎮ 他指出ꎬ单个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行为

体现着一种形成偏好的汇聚机制ꎬ主要是将公民们的意愿加以聚合ꎬ反映了委托人与

代理人之间的线性权力关系ꎬ是一个从选民授权到进行代表的“向前”的过程ꎻ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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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的公民社会在整合或创造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代表共同价值追求的行为则

属于一种整合机制ꎬ是一个从代理人到塑造选民信念的“向后”的过程ꎮ① 由此ꎬ代表

不再狭隘地与选举活动联系在一起ꎬ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具有一定的代表功能ꎬ体现着

某种政治共同体的意愿ꎮ 莫纳汉(Ｅ.Ｍｏｎａｇｈａｎ)通过对欧盟气候变化议题的实证研

究ꎬ进一步证明了公民社会组织在这一政策领域中所发挥的民主代表功能ꎮ②

另有一些学者从公民社会发挥民主化潜能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出发ꎬ更多地表达了

参与民主无法成为欧盟代议民主替代模式的观点ꎮ 科勒－科赫指出ꎬ公民社会可以扩

大参与和代表范围ꎬ但是代表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ꎮ 只有被代表者拥有平等

和有效地施加影响的机会时ꎬ代表才是民主的ꎮ 而在欧盟政治中ꎬ公民社会组织的代

表行为显然是有缺陷的ꎬ其缺乏相关的责任性ꎬ同时欧盟的多层结构也使被代表者与

代表之间的直接联系变得很困难ꎮ③ 这样ꎬ便如沙普夫(Ｓｃｈａｒｐｆ)所言:“难以看出由利

益中介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和匿名的专家委员会能够成为令人满意的议会民主责任性

的替代者”ꎮ④ 郑春荣也通过分析欧盟参与民主的现实特征及缺陷ꎬ揭示其“不能满足

公民平等代表的民主原则”ꎬ因此参与民主“只应且只能是欧盟代议制民主的补充ꎬ而

非替代”ꎮ⑤ 马格内特(Ｐ.Ｍａｇｎｅｔｔｅ)则根据公民社会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开放协调法的

实际运作效果进行了评价ꎬ他认为:“虽然理论家视‘直接协商的多头政治’为欧盟的

制度典范ꎬ但它不是一种旨在替代其他所有民主模式的综合性教义”ꎮ 事实上ꎬ这种

民主参与不仅不能成为代议民主机构的替代物ꎬ其自身的顺利运作还需要传统的代议

民主机构的支持ꎮ⑥

当然ꎬ也有将公民社会视为欧盟代议民主替代者的观点ꎮ 在政治理论传统中ꎬ代

表－议会式统治与直接参与式统治被视为两种彼此排斥的民主合法性模式ꎬ制度化政

治与非制度化政治在民主上也是有区分的ꎮ 受此影响ꎬ将欧洲公民社会作为代议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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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者来加以分析也就不足为奇了ꎮ① 不过ꎬ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多见ꎮ
其实ꎬ欧盟民主模式的选择与构建是与欧盟政体的性质密切相关的ꎮ 只要尚未成

为一个联邦国家ꎬ欧盟的代议民主便始终不可能得到充分地实现ꎬ从而为其他民主模

式的存在与运作打开了机会之门ꎮ 但是ꎬ不容忽视的是ꎬ在欧盟层面制约代议民主的

因素同样也对其他民主模式的成功构成了挑战ꎮ 正如科勒－科赫所指出的:“制度改

革并不能改变欧盟本身所依赖的社会结构ꎮ 欧盟治理已经超越国界ꎬ但是社会团体仍

然受到民族国家的束缚ꎬ结果是ꎬ责任性和代表性仍然深深根植于民族国家体系内ꎬ无
法以令人满意的、民主的方式超越国界”ꎮ② 因此ꎬ简单地在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抑或

其他民主模式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不是明智之举ꎬ如何在欧盟民主的“碎片

化”背景下ꎬ③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各种民主模式在整体上的积极效果才是真正值得认

真思考的问题ꎮ

六　 结语:研究议程的深化

作为欧盟研究的一个新领域ꎬ公民社会与欧盟的民主建设问题正日益引起越来越

多的关注ꎮ 它将传统上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民主的思考植入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超国家场景中ꎬ不仅促进了理论的创新ꎬ也给欧洲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ꎮ
根据以上介绍可以看出ꎬ学者们已初步勾勒出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问题的研

究框架ꎬ并形成了治理模式和社会体系模式两种研究路径ꎮ 当然ꎬ也正是由于方法论

上的差异加之问题本身的高度复杂性ꎬ学者们取得的共识仍是有限的ꎮ 笔者认为ꎬ若
要进一步深化对该问题领域的探讨ꎬ还需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作出更为清晰的回

答:一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欧洲化问题ꎮ 虽然不可否认ꎬ欧洲公民社会的影响力正在不

断增长ꎬ但相比许多国内公民社会而言ꎬ其密度仍显得稀薄ꎮ 如何在组织形式、价值目

标和理想追求上将镶嵌在民族国家结构中的各国公民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ꎬ就成为从

根本上扩展公民社会民主影响力的一个关键问题ꎻ二是关于组织化公民社会与非组织

化公民社会作用的相互协调问题ꎮ 在目前的研究中ꎬ组织化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被过

多强调并与非组织化公民社会的作用相互割裂开来ꎮ 事实上ꎬ虽然在组织形式、作用

５４１　 公民社会与欧盟民主建设研究述评

①

②

③

Ｈａｎｓ－Ｊöｒｇ Ｔｒｅｎｚ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３５－４６.

[德]贝亚特科勒－科赫:“欧盟治理的批判性评判”ꎬ周弘等主编:«欧盟治理模式»ꎬ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８５ 页ꎮ

Ｕｌｒｉｋｅ Ｌｉｅｂｅｒ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７１－８６.



机制、影响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分ꎬ但这两者都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ꎮ 探讨它们之间

的相互协调其实就是寻求两种研究路径之间的互通与互补ꎬ这对从长远和整体上把握

公民社会在欧盟民主建设中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ꎻ三是关于公民社会克服自身不利

于民主的消极因素的问题ꎮ 公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空间ꎬ不能排除极端的、反民主成

分的存在ꎮ 同时ꎬ在积极参与欧盟民主建设的行为体中ꎬ其代表性和责任性也往往成

为被质疑的对象ꎮ 尽管有学者从欧盟对某些弱势团体给予资助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利

益代表不平衡问题的思路ꎬ①但这些方法是否能从根本上克服公民社会的内在缺陷仍

需要进行深入研究ꎻ四是公民社会促进欧盟民主建设的制度化问题ꎮ 将公民社会纳入

规范的制度体系有助于保障其民主化功能的发挥ꎬ但是ꎬ有学者担心由于在立宪与民

主之间存在着背反关系ꎬ②一旦纳入制度之中ꎬ公民社会的民主化动力也会随之受到

侵蚀ꎮ 因此ꎬ在欧盟民主建设中公民社会的作用应否以制度规范加以固定ꎬ以及如何

求得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平衡就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议题ꎮ 或许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待

以时日ꎬ或许可能是一个无解的结局ꎬ但不管怎样ꎬ欧盟的民主与未来是决不会脱离社

会的支持和参与的ꎮ

(作者简介:王焱ꎬ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ꎬ«江苏警官学院学报»编

辑部副教授ꎻ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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